
建筑门窗配套件委员会专家组工作办法 

（试行稿） 

成立建筑门窗配套件委员会专家组的目的是通过集中行业的技术骨干，提升建筑门

窗配套件行业的开发、生产、应用水平，加强对行业及企业的技术服务工作，促进和引

导建筑门窗配套件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满足建筑物、建筑门窗功能性的要求。 

 

第一章  工作范围 

专家组在建筑门窗配套件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工作，以建筑门窗配套件产品

的开发、生产、应用技术为中心，促进和引导建筑门窗配套件产品技术、应用技术的全

面发展。 

1、提出行业中长期或阶段性的技术发展规划。 

2、研究行业的重大技术问题，指导和参加有关技术工作。 

3、对产品体系、技术进行评价。 

4、对项目进行论证和研究。 

5、对企业进行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6、承担有关部门向委员会下达的技术方面的任务。 

7、参加编写与审定技术培训教材、产品选用手册等技术文件，并参加有关培训的授

课工作。 

 

第二章  人员的组成及条件 

1、由科研、设计、开发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建筑门窗、建筑门窗配套件行业的技

术人员组成（原则上各专业组的牵头人均应为专家组成员）。 

2、公认的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 

3、高级以上职称或具有同等水平，在相关行业有较突出成就或较深研究的人员。 

4、热心、关注配套件行业的发展，尊重委员会的工作，能积极尊重和保护企业或个

人知识产权和其它机密。 

5、属于单位派出的需本人愿意且单位支持。 

 

第三章  人员的产生 

1、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会员单位及有关部门均可向委员会推荐

专家组成员候选人。 

2、推荐人应填写被推荐候选人基本情况表（包括候选人个人技术工作简历，现所从

事专业，以往业绩、获奖情况〈复印件〉，候选人对参加专业组工作的意见，可承担的工

作和愿承担的任务，生产企业中推荐的人选应有所在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 



3、推荐人选经委员会初审后，在经主任、副主任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同意后，报

协会批准，由委员会发放聘书；聘书有效期二年，期满后，由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根据其工作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聘任。 

4、对于在专家组工作有效期间专家成员的增补、调整，须经征得三分之二以上主任

委员、副主任委员同意后，报协会批准，由委员会发放聘书；聘任书终止时间与现任专

家组成员聘期终止时间一致。 

5、当工作需要时，可组成该项工作的临时专家组或工作组，工作完成时临时专家组

或工作组聘期终止。 

 

第四章  活动 

1、每年由委员会召开根据需要召开工作会议，通报情况，确定需开展的工作及落实

分工、检查工作进度、总结工作。 

2、参加由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技术活动，专家组（特别是各专业组的牵头人）每年应

提出各专业的技术发展目标，并负责组织、提出在年会或技术研讨会等会议上进行的技

术交流或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内容、论文。 

3、参加由委员会组织的对企业进行的技术服务工作，产品的评价工作等活动； 

4、参加由委员会组织的各类咨询活动。 

5、对委员会转交、介绍的企业技术问题进行解答。 

 

第五章  费用 

委员会的工作刚刚起步，在资金上确有难度，委员会将尽可能地筹集或争取资金。

当对企业发生有偿服务时(如：对企业产品的技术评价、现场咨询、协助企业开发等)，

扣除成本后，用于支付相关的办公费用、个别老专家的差旅费、专家费等；剩余费用作

为专家组专用(备用)基金。 

 

第六章  纪律 

1、专家组成员应尊重委员会的协调组织工作，积极参加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对建筑

门窗配套件行业的技术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承担有关工作。 

2、未经委员会委托，专家组成员不得单独以专家组成员名义到企业活动。 

3、专家组成员在完成委员会委托的工作任务期间，不得向企业索取钱物等。 

4、尊重和保护其它企业或个人的知识产权及其它机密。 

5、当专家组成员违反上述要求及未能达到第二章中条件时，经查实，委员会有提前

解除该成员聘任关系和在行业内通报的权力。 

 



 

建筑门窗配套件委员会专家组推荐成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职称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电话  传真  邮编  

通讯地址  

E-mail  

现工作单位名称

（属于单位推荐

的需加盖公章） 

 

 

本人技术

工作经历 

 

 

 

 

 

工作业绩 

 

 

 

可承担的工

作和愿意承

担的任务 

 

 

备注 

 

 


